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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早市”“晚市”无须办理营业执照
国务院日前发布《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10月 1日起施行。
办法共十九条，主要调整了无证无照经营的查
处范围，明确了部门监管职责。专家表示，这
是转变监管理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促进创业创新。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工商总局负责人
就《办法》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出台《办法》？
答：现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是国

务院2003年1月制定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
时未依法取得许可的“五小”（小火电厂、小
玻璃厂、小水泥厂、小炼油厂、小钢铁厂）等
无证无照经营活动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
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实施中出现了一
些与实际情况不适应的问题，主要是对无证
无照经营查处的范围过宽，难以满足鼓励创
业创新的需求，对工商部门与许可部门的监
管职责划分也不够清晰，相关条款与行政强
制法规不一致等。

问：制定《办法》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一是按照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要

求，限定无证无照经营的查处范围，做到“该
管的管住，该放的放开”，为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营造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

二是严格落实国发〔2015〕62 号文精
神，调整工商部门和许可部门的市场监管职
责，构建分工明确、沟通顺畅、齐抓共管的事
中事后监管体制。

三是认真总结现行《无照经营查处取缔
办法》实施的经验，突出问题导向，提出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

问：《办法》在放管结合、简除烦苛方面
作了哪些规定？

答：对无证无照经营，要严格依法查处，
但也要充分注意到满足群众生产、生活的合
理需求，为创业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

《办法》在调整范围、执法方式和法律责任等
方面作了适当调整。

一是进一步放宽不属于无证无照的经
营活动范围，鼓励社会投资创业，激发市场
活力，并为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灵
活创新管理预留制度空间。《办法》明确规
定，以下两类经营活动不属于无证无照经
营：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
时间，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个
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
的便民劳务活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的规定，从事无须取得许可或者办理
注册登记的经营活动。

二是强调督促、引导，调节管控力度，避
免一概取缔的简单化执法。《办法》明确规
定，查处部门应当坚持查处与引导相结合、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具备办理证照
的法定条件、经营者有继续经营意愿的，应
当督促、引导其依法办理相应证照。

三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对其处罚没有明
确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鉴于其社会危害性
不大，《办法》适当减轻其法律责任，不再予
以没收工具，并降低了罚款数额。

问：《办法》对明确部门权限、厘清监管
职责作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答：明确工商部门和许可部门对无证无
照经营的查处权限、厘清职责，有利于构建
权责明确、透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

《办法》明确规定：对无照经营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予以处罚。对无证经营的，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对负责查处无证经营的部门有明确
规定的，由规定的部门查处；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查
处。对既无证也无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
无证经营的规定予以查处。

问：《办法》在加强协同监管方面作了哪
些规定？

答：为形成监管合力、提高行政效能，
《办法》强调加强政府部门间的组织协调和
信息共享，并引入信用监管，明确规定：一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组织、协调职
责。二是查处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密切
协同配合，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加强信息共
享，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照
经营，及时通报有关部门。三是查处部门将
无证无照经营记入信用记录，并依法公示相
关信息。 （新华）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说，办法为适
应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及营造宽松的创业创新环
境的需求，在监管体制、措施以及处罚尺度方面作
出了较大的变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旭东说，
《办法》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作了合理的区分。明
确界定了某些不受查处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这些
特殊的经营行为不再要求经营者办理工商登记，虽
然没有营业执照，但属于合法经营，不受查处。

赵旭东举例说，无须办理营业执照的经营行
为，有通常所称的“早市”“晚市”的经营行为。《办
法》授权县、市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各地的具体需
要、条件和情况来指定这种经营场地和特定时间。

“这一规定既充分地反映了适当放宽市场管
制、合理利用城乡公共空间、满足城乡居民日常生
活便利和小额经营活动需求的改革方向和立法目
的，也完全符合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要求。”
赵旭东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蒋大兴说，《办法》放宽了
对创新营业行为及民生性营业行为的法律控制，体
现了政府对基层百姓“谋生性营业”的宽容，同时，
也为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创新营业的试验性规制
留下空间。

“早市”“晚市”无须办理营业执照
体现了对“谋生性营业”的宽容

吕来明说，《办法》体现了对无照经营行为实行
处罚有度理念，使得无照经营者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仍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从事合法经营活动。

蒋大兴说，《办法》规定，查处部门将无证无照
经营记入信用纪录，并依法公示相关信息等。这些
新的监管方法，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执法的目的、手
段、功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改革了此前问题突出
的“罚款行政”“暴力执法”“简单执法”，对尊重执法
对象，柔和社会矛盾，形成互信互谅的新型“政府-
市场”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办法》对无照经营行为仅规定可采取“查封、
扣押”其经营设备及工具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再规
定可采取“没收工具”的法律责任，减少了执法者和
违法者之间的冲突。

《办法》改变了此前的“罚款执法模式”。大幅
降低了对无照经营者的罚款处罚标准，最高处罚额
度从2万元、5万元、20万元及50万元降低为5000
元、1万元，适当减轻了无照经营者的经济责任。

对无照经营行为处罚有度
不再规定可“没收工具”

蒋大兴说，《办法》体现了“优化服务”的新理念。
首先，科学地界分了行政机关的职责。合理区

分了“无证经营”“无照经营”及“无证无照经营”三
种情形，分别确定了其查处机关，较好地贯彻了“谁
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其次，克服
了职责授权不明的现象。对监管授权模糊之处，采
取了“事前补充授权”的方式，确保事有人管、责有
人负，实现监管无缝衔接。同时，优化了协同共治
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说，《办法》在落
实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推进政府协同监管服务方
面，提出了三项重要措施：信息共享，即利用网络平
台，促成各执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情况通报，即
执法机关在发现不属于本部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
照经营时，应当及时向有权机关通报；信用公示，即
执法机关应当记录无证无照经营者的信息，并按照
法律法规予以公示。

叶林表示，各执法机关共享信息、协调配合，才
能有效达成行政执法的最终目的。随着信息管理、
通信服务和档案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城市地
区已具备了行政执法机关共享信息的技术条件，需
要改进的，恰恰是过度强调分工负责而忽视彼此配
合的执法架构。

推进政府协同监管服务


